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學年度    學期  學期學分超修申請表
	班級
	
	姓名
	
	學號
	

	本學期修習總學分數：

	申請條件：
□ 前一學期成績達80分(含)以上。(請附學期成績單)
□ 申請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
□ 其他：                                                        

	備註：
一、每學期修習學分數限制
	年制
	年級
	每學期學分數上下限

	研究所
	碩士班
	一年級
	6至18學分

	


大學部
	四年制
	一、二、三年級
	16至25學分

	
	
	四年級
	9至25學分

	
	二年制
	三年級
	16至25學分

	
	
	四年級
	9至25學分

	
	七年一貫制
	一、二、三年級
	20至32學分

	
	
	四、五年級
	12至28學分

	
	
	六、七年級
	12至25學分


二、以前一學期成績80分(含)以上資格申請者，可加選1至2科目。
三、以「申請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資格申請者，不受科目數限制。

	系所審核
	教務處審核

	導師
	系主任
	承辦人
	組長
	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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